
附表四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完成標示附加位置表

消防安全設備種類 標示附加位置 消防安全設備種類 標示附加位置

滅火器 本體容器
瓦斯漏氣火警自動

警報設備
瓦斯漏氣受信總機

室內消防栓設備

加壓送水裝置控制盤
盤面及消防栓箱箱面

緊急廣播設備
操作裝置附近或擴音

機本體

室外消防栓設備
一一九火災通報

裝置
通報裝置本體

標示設備 開關器附近(註一)

自動撒水設備 加壓送水裝置控制盤
盤面及制水閥本體

避難器具 支固器具或收納箱(註二)

水霧滅火設備 緊急照明設備 開關器附近(註一)

泡沫滅火設備

加壓送水裝置控制盤
盤面、手動啟動裝置
操作部及泡沫消防栓
箱箱面

連結送水管
送水口本體及加壓送
水裝置控制盤盤面

惰性氣體滅火設備

控制盤盤面、手動啟
動裝置操作部及放射
表示燈附近

消防專用蓄水池 採水口附近

乾粉滅火設備 排煙設備 控制盤盤面(註三)

海龍滅火設備
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 保護箱箱面

鹵化烴滅火設備
緊急電源插座 專用回路開關附近

簡易自動滅火設備 控制盤盤面 冷卻撒水設備
加壓送水裝置控制盤
盤面及制水閥本體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火警受信總機 射水設備
加壓送水裝置控制盤
盤面及消防栓箱箱面

防災監控系統
綜合操作裝置

設備本體明顯易見處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之消防安全設備

設備本體明顯易見處

註一：緊急電源採蓄電池設備及緊急發電機併設方式者，於分電盤回路開關附近標示。
註二：緩降機應標示於支固器具，其他避難器具得標示於支固器具或收納箱。
註三：排煙設備控制盤與火警受信總機共用時，得免再次附加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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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三月一日內政部台內消字第1110827490號令修正發布全文13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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